溪南十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0年8月20日，贵阳城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根据《溪南十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和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贵阳市花溪区环境保护局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山王庙村、黔陶乡马场村、高坡乡石门村、高坡乡扰绕村。项目共改造乡村道路、电瓶车道11300m；新建停车场13300m2，对山王庙村、扰绕村进行电力系统改造；新建垃圾箱及收集装置97处，并配备一台垃圾清运车；新建公厕1座；新建服务及公共建筑面积4770m2，包括马场村游客服务中心440m2、山王庙村村民议事厅及文化广场500m2、扰绕村游客服务中心2400m2、扰绕村露营服务基地500m2、石门村两馆一厅工程930m2；新建步道、栈道、梯道6124m；景观改造、提升46870m2，庭院景观提升40户；改造大型标志牌5个，内部导视系统86个；建设扰绕村寨门一座；对扰绕村文化元素展、扰绕十井进行改造。主要建设内容为上述主体工程、储运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等。实际马场村污水管网、山王庙村污水管网、马场村污水设施、扰绕村污水设施未建。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17年2月，遵义天力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溪南十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年3月10日，贵阳市花溪区环境保护局以花环表字[2017]37号文对该报告表予以批复。
项目于2017年4月开工建设，2018年5月建成。
3、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9150.4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117万元。
4、验收范围
与该建设项目有关的各项环保设施。
二、工程变动情况
污水处理由“新增废水处理设施17套，将员工及游客生活污水、保洁废水、附近部分村民生活污水进行收集处理达标后外排，餐饮废水先隔油沉淀处理后进化粪池+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外排”变更为“员工均为周边村民，产生的生活污水及餐饮废水通过修建旱厕，餐饮废水及生活污水收集沉淀后通过消毒处理用于项目周边村庄农肥，不外排”。项目环保投资由617万元变更为实际投资117万元。
以上变动贵阳城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已出具变更说明。
在严格环保管理、确保生活污水及餐饮废水不外排的前提下，以上变动对环境影响不大。
三、环保设施及措施
1、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
按相关要求制订水土保持方案，按照有关技术规范施工，并加强相应的管理，确保不加重项目区域水土流失。
施工结束后进行绿化恢复。
对施工人员加强宣传教育，禁止捕杀野生动物，晚上禁止施工。
2、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
（1）废水
员工均为周边村民，产生的生活污水及餐饮废水通过修建旱厕收集后用于项目周边村庄农肥，不外排。
（2）废气
项目停车场均为地面生态式，周围均绿化植草。
垃圾收集桶为生态环保型，定期由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消毒处理，生活垃圾日产日清。餐厨废物交周边村民作为饲料。
公厕周边绿化，定期由管理人员清扫消毒。
餐饮企业运营后产生的油烟按相关环保管理要求实施治理。
（3）噪声
项目路边设置“禁止鸣笛”标识。
加强文明旅游宣传与教育。
区内、道路边绿化。
（4）固体废物
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员工及游客产生的生活垃圾及餐饮企业产生的餐饮垃圾以及周边绿化的枯枝落叶，
设置垃圾收集点，垃圾收集桶为生态环保型，定期由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消毒处理，产生的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由管理人员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集中清运至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餐厨废物交周边村民作为饲料。
植被的枯枝落叶定期由管理人员清扫收集清运至林木区作为养料。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1、工况记录
目前本项目运行稳定，达到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工作条件。
2、生态保护工程和设施实施运行效果
根据《溪南十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结论：
项目区有丰富的绿化植物群落，空气清新，项目营运期间未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并减少了水土流失。
项目未对生态环境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3、污染防治和处置设施处理效果
根据贵州伍洲同创检测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7月30日至2020年7月31日现场监测结果：
无组织排放氨、硫化氢浓度监测结果满足《贵州省环境污染物排放标准》（DB52/864-2013）表4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贵州伍洲同创检测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7月30日至2020年7月31日现场监测结果：
1、地表水
马场河及老榜河监测断面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不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Ⅲ类标准要求，其他指标均达标。不达标原因是项目河流上游零散居民未建设完善的管网系统，村民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流导致地表水体产生污染。
2、空气环境
山王庙村、扰绕村监测点二氧化氮小时值、颗粒物、PM2.5、二氧化氮日均值监测结果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表2二级标准要求。
3、声环境
山王庙村、黔陶乡马场村、高坡乡石门村、高坡乡扰绕村等噪声监测点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区标准要求。
项目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处理等符合国家有关环保要求，对空气环境、水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等影响不大。
六、验收结论
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总体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基本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项目自主验收合格。
七、后续要求
1、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生态影响类》（HJ/T394-2007）相关要求完善验收调查表，规范文本。
2、加强项目环保管理工作，完善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
3、加强环保运行管理。
4、完善生态保护措施。 
八、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信息见验收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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